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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利 系 统
财务会计工作

2012年，水利系统财务会计工作紧紧围绕水利中心工

作，以争取扩大财政专项资金规模、确保资金使用安全为核

心，全面加强财务管理，创新管理体制机制，为推动水利跨

越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撑。

一、深入推进中央配套政策落实

（一）完善土地出让收益政策。与财政部联合印发《财

政部 水利部关于中央财政统筹部分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确定中央按照20%比

例，统筹各地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用于解决土地出让收益与农田水利建设需求不匹配的矛盾。

2012年底中央统筹资金已入库31.25亿元。

（二）初步构建水利改革发展金融支持体系。联合人民

银行、财政部等7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改革发展

金融服务的意见》，拓宽水利建设项目的抵（质）押物范围和

还款来源，允许将水资源费、水利建设基金、土地出让收益

中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等作为还贷来源，明确对地方

政府水利融资平台公司的支持政策。协调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出台《水利建设中长期政策性贷款业务管理办法》，获准

开展水利建设中长期政策性贷款，进一步拓宽了水利建设

金融支持范围。初步形成以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3家银行为主，各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

金融支持和服务体系。2012年，发放水利贷款1 217亿元，

水利贷款余额3 980亿元。争取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和中央

直属水利枢纽骨干工程公益性部分贴息9 171万元，比2011

年增长81%。

（三）提出完善水利工程耕地占用税政策建议。向财政

部报送《关于完善水利工程耕地占用税政策的函》，提出《耕

地占用税条例》修正草案，建议对农田水利工程占用耕地免

征耕地占用税，其他水利工程占用非耕地的农用地免征耕

地占用税、占用耕地与其他公益性基础设施（铁路线路、公

路线路、飞机场跑道等）同地同税。

二、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水利专项资金

（一）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不断扩大。2012年，水利部参

与安排的中央财政用于水利建设投资共计1 623亿元。在

2011年落实10亿元补助资金的基础上，2012年继续落实中

西部地区、贫困地区（24个省、市、区）公益性水利工程维

修养护经费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9.84亿元。

（二）水利中心工作经费保障再上新台阶。在中央财政

连续减收、支出大幅压缩的情况下，2013年财政拨款控制数

达到73.05亿元，重点解决参公单位规范津补贴、离退休经

费保障、科研单位基本支出以及基层水文局定员定额分步

到位问题，保障水利稽察与监督、“东北四省（区）节水增粮”

行动项目管理等重点项目经费。

三、全面加强预算管理

（一）建立预算管理长效机制。建立水利部预算管理项

目储备、执行考核、动态监控三项机制，相应出台《水利部

预算项目储备管理暂行办法》、《水利部预算管理执行考核

暂行办法》和《水利部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暂行办法》，形成有

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为促进“三项机制”顺利实施，落实

了“两项保障”措施。组织保障方面，成立水利部预算管理

领导小组；技术保障方面，启动水利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建

设。

（二）推动水利绩效评价工作。对2011年纳入财政部绩

效评价试点项目进行评价。同时，继续推进部内绩效评价试

点，要求各单位自行选择与本单位履行职责相关的重要项

目填报绩效目标，从中选择1~2个项目作为部试点项目，进
一步推动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2012年，财政部对全国中央

部门和各省级财政部门2011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行考

核，水利部在考核中被评为优秀。

（三）推进预算信息公开。根据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

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在水利部门户网站公

开2012年部门预算，并按财政部要求将“三公经费”预算同

部门决算一并公开，内容从类到项进一步细化，促进预算管

理的程序化、规范化和法治化。

四、着力强化财务监督管理

（一）抓好水利资金监督检查和监管。在各单位自查基

础上，采取委托中介机构检查、流域机构互查等多种方式，

对中央直属水管单位维修养护费、中西部地区公益性水利

工程维修养护费、水利信息系统运行维护经费、中央分成水

资源费等开展专项检查。建立出国经费先行审查机制。

（二）巩固扩大公务用车和“小金库”专项治理成果。完

成超编车辆的处置工作，应移交集中处置车辆已全部按照

要求上缴国管局。从收入、支出和资产转移等“小金库”形

成的3个关键环节进行风险点排查，细化和落实具体防控措

施和责任主体，纳入《水利行业廉政风险防控手册（资金资

产管理分册）》，使“小金库”治理常态化，健全了“小金库”

防控的长效机制。

（三）配合审计部门进行监督。与审计署合作加强“水

利审计免疫系统”建设。纳入联网审计和财务监控的信息系

统包括：财务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国库集中支付动态监控

系统、中央级预算项目管理信息系统、规划计划管理信息系

统。安排专人定期通过信息系统进行监控，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整改，有力保证了水利资金使用的安全和规范。配合审

计署完成经济责任审计。

（四）做好政府采购工作。加强政府采购工作，规范基

础管理，强化在线监控，加强政策宣传，落实政策功能，严

格进口产品、单一来源采购审核，全年直属预算单位政府采

购预算15.38亿元，政府采购实施计划13.73亿元，政府采

购执行规模11.87亿元。GPA研究顺利开展，向财政部提供

了新一轮谈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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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机关财务管理。贯彻中央厉行节约方针，严

控2012年“三公”经费支出。加大支付进度管理工作，完成

2012年水利部支付进度要求。按照非税收入收缴有关规定，

及时将各省上缴的防汛物资处置收入上缴国库。做好部机

关2012年国库集中支付及政府采购有关工作，抓好预算编

制和报销审核工作。加强部机关及离退休人员经费、后勤经

费管理工作。向财政部申请水利部2012年向联合国有关机

构及其他国际组织捐款计划，落实向国际组织借款经费预

算。

五、规范开展基建财务工作

（一）水利基本建设资金投入稳定。2012年，财政部共

下达水利部建设资金26.711亿元,其中水利建设基金1.3

亿元；下达中央财政贴息9 171万元，其中水利部部属建设

项目财政贴息5 399万元。

（二）完善基建财务管理制度。制定印发《水利部中央级

预算项目验收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级预

算项目验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

改造项目财务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有效加强和规范水利

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三）强化资金监督检查。完成对吉林、黑龙江等多个省

（区、市）有关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等重点水利

项目建设资金的专项检查工作；参加中纪委组织的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检查、中纪委监察部研究室组织的水利资

金使用调查等工作。

（四）加快基建项目竣工决算审批。完成65个项目的竣

工决算审批工作，涉及概算金额6.8亿元，上报财政部待批

复3个，金额38.89亿元。水利部直属流域机构等单位也加

快竣工财务决算审批工作，有效推进竣工项目的资产移交

和效益发挥。

六、深入推进水价改革

安排专项资金1亿元，以湖南、重庆、甘肃3个加快水

利改革试点省（市）为重点，在12个省（市、区）32个县（区）

深入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示范，为完善水价形成机制、促

进灌排工程良性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完成南水北调工程东

线供水价格方案的建议，正式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七、不断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一）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完成2013年部

门预算编制资产购置预算的审核工作。启动“水利固定资产

分类与代码标准”编制工作并纳入水利部标准化研究体系。

配合落实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

协调财政部通过《水资源能力建设水质监测移动实验室配置

方案》审核。完成部属事业单位公务车辆清查工作，为研究

核定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编制和配置标准打下基础。

（二）强化企业监管。继续组织开展事业单位投资企业

综合绩效评价工作，对2009年至2011年22户重点企业绩效

评价工作进行总结分析。认真研究处理企业改革与发展的

有关问题，对小浪底水利枢纽工作竣工决算批复后资产划

分方案进行研究，并就方案的确定与实施提出意见建议。组

织完成水利困难企业离休干部医药费补助的申请和批复工

作。

（三）规范资产审核审批。依照资产管理事项专家评审

程序，对水利部信息中心电子信息设备报废、水利部农村电

气化研究所增资成套公司和对外投资中洲公司事项组织专

家评审。做好资产评估备案、资产审批事项向财政部集中备

案等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及时上缴资产处置收入等，办理了

长江水利委员会综合管理中心等3家单位的资产评估备案

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所属北京中水科工程总公司的

产权登记工作。

（四）做好水利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和企业年度决

算统计工作。按照财政部决算编报要求，按时完成1~12月企

业经济效益月报编制工作。完成企业财务会计决算报表、国

有资产统计报表等6套报表的编报工作。完成水利部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和企业年度决算统计分析工作，为全面掌

握水利部国有资产现状、研究制定水利国有资产管理政策

制度创造了条件。

(水利部财务司供稿    赵峰执笔)

农业财务会计工作

2012年，农业财务会计工作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各项部署，

不断强化政策项目落实,强化资金和项目监管，为实现农业

部党组提出的“两个千方百计、两个努力确保”（千方百计保

持粮食产量在1亿斤以上，千方百计保持农民收入在6%以

上；努力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努力确保不发

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目标任务,发挥重要的支撑

和保障作用。

一、资金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一）财政支农力度加大，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农财

两部共管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继续巩固扩大,达到1 080亿

元，比上年增加190亿元，增长21.35%。一是大幅增加农业

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补助，安排61亿元，对小麦“一

喷三防”（是在小麦生长期使用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

调节剂、叶面肥、微肥等混配剂喷雾，达到防病虫害、防干

热风、防倒伏、增粒增重，确保小麦增产的一项关键技术措

施）、地膜覆盖等7项关键技术与服务进行补助。二是落实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设补助26亿元，比上年增加18亿

元，基本覆盖全部农业县。三是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150.6亿元，比上年增加14亿元，覆盖全部牧业和半牧业县。

四是在年初落实200亿元农机购置补贴基础上再增加15亿

元，启动农机以旧换新补贴试点。五是首次安排农产品产地

重金属污染防治经费3亿元。同时，做好临时性政策的争取，

针对相关地区遭受的低温、雨雪、干旱等灾害，先后分6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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